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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但委託國防部辦理。只是國防部不這樣想，說我

們還是要自己建立一個機制，總之這樣直到動員戡

亂時期結束警備總部也被裁撤後，我們才開始正式 

接管。

Q：81年有個大陸工作會議記功 1次，還有訂定臺灣大

陸人民關係條例細則。

A：靖廬那個時候我們接了就開始管理，原本宜蘭可以

收容 200人，新竹可以收容 500人。開始管理後人權團

體就開始要求要人性管理，以前都是以人不要跑掉趕快

送回去為原則。有一陣子大陸那邊沒人要來接時我們

到處找場地收容，後來是在宜蘭冬山那邊找到一個農

家，也就是現在的宜蘭收容所，宜蘭就變成有 2 個收容

所來擴充我們的收容量。

81年解嚴開始，兩岸條例及移民法都逐漸的在建

制。對國家有建樹的其中之一便是建立「外來人口居留

證制度」，在以前只有外國人有居留。香港澳門居民、大

陸地區人民與無戶籍國民只要進來臺灣就能拿身分

證，後來開放探親探病奔喪就不行。在以前偷渡犯偷渡

來臺算反共義士，來了就馬上拿身分證。

在民國 80 年 6月 1日，建立了一個針對大中華人

民、中國血統區塊的居留制度，後來香港澳門居民、大

陸地區人民與無戶籍國民，需要居留一段時間才能

在臺灣定居拿身分證，才不會給人家移民臺灣很方便 

的觀念。

Q：署長真的是戰功彪炳。35 年來對本署貢獻很

大，每每都是披著戰袍（移民署背心）就每役必與！

還有一些泰北人士、藏胞等少數的核發，雖只有記

嘉獎但也是特殊的工作經驗？

A：這是特色案，最主要泰北的部分是移民法第 16

條的修正，剛開始移民法在訂定時確實有些無國

籍人士來了就回不去。民國 88 年 5 月 21日泰北

有批人拿假護照進來；而印尼那批無國籍華人是

因為離開 5 年沒了印尼國籍，就變成人球無法回

去。因此確實解決一批泰北、印尼無國籍人士與歷史 

的共業。

民國 97年緬北那一批是經過僑委會來臺灣讀書

的僑生，那時緬甸還沒開放，但他們借錢來讀書，畢業

後就想留在這裡。他們認為既然要他們來讀書了就應該

給居留權，而他們也是國軍的後裔，後來就修移民法特

別留下這一批人大約 2000-3000人，這些人現在都在

臺灣落地生根了。

民國 88 年移民法讓入出國有一個完整法律，也是

在那時移民法、兩岸條例、港澳條例都分開了。整個入

出境管理跟人流管理都能有法律的依據，以前是用國安

法第 3條與國安法第 6條第一項，等於只有一條法律，現

在總共有三部法律在管理。

再來就是民國 96 年移民署的成立，移民署前身

是境管局，被人稱作黑機關，而是以暫行組織規程在運

作。而竟然就從民國 62年暫行到民國 95年，整整暫行

了34年。每年立法院審預算時都說黑機關要法制化，終

於在民國 96 年的 1月 2日移民署成立，是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組織法以中央政府組織再造新的規劃去訂

定的法律。

法案當年報到立法院三讀時，組織法部分有參考

調查局將司法警察權規定在我們組織法裡面，我們移民

法民國 88 年時就先訂在裡面，把移民官有司法警察權

那個給訂進去。

移民署成立後多了很多業務，人數從 700人增加到

2800人，是一個龐大的機關。在籌備時吳振吉前署長

Q：可否請您簡述一下前來本署服務的因緣與過程？

A：從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以下簡稱境管局）到移

民署這段期間，在民國 71年有很大改變。民國 68 年

開放臺灣人出國觀光，這段期間移民署需要很多人才

跟人力，71年是因為建置電腦需要電腦人才，我報名

後就來到境管局工作。原本移民署以人工作業，後來

處理國人觀光方面先開始用電腦查核。那時規定一張

出入境簽證 6 個月效期，需要雙重查核，也就是出境

前還需要把簽證送來查驗一次，用人工有時候會疏

漏，但自從有電腦後，一輸入相關資料能百分之百 

正確。

因此大家也從原本對電腦的沒信心，到後來局長

給電腦室發了新臺幣 5000 元獎金。有了信心後從此電

腦作業推起來就很順，後來連出境也開始使用電腦作

業。那時檔案庫房放檔案的地方比同仁辦公的地方還

大，有電腦化作業後就開始清理那些資料了。 

76 年時解除戒嚴也是一個轉折，人民入出境須依

國安法，向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從此人民出

入境就不需要在申請表寫上事由。

到民國 78 年後有一個簡化方案，作業程序上跟

入出國許可，原本探親要僑委會准許、留學要教育部准

許、考察商務要經濟部准許，後來就沒有任何事由，要

出國就辦護照領入出國許可就可以出國。

民國 81年終止動員戡亂，對境管局的轉變是偷渡

犯都歸警備總部在管理，後來警備總部沒了變成警政

署要接手收容所，移民署就對此事務性的工作接手。那

時候有一個插曲是，警總在遣送時發生過 2次撞船事

件，一次是併船遣返，偷渡犯不幸在船上罹難。

第二次是海軍軍艦要護送他們到海峽中線時，大

陸漁船開來撞我們海軍的船，後來偷渡船就翻船

了。還請紅十字會來協助做安全遣返，再後來金門

協議就通過施行，但還是由警備總部負責在送。國

防部說偷渡犯根本不是國防部權責，為什麼要他們

做，就去行政院說這件事情，但內政部也還沒那個

能力去接這件事，自己拘留所關外國人都關得滿滿

的，結果後來一件公文就決定此事是內政部的權

與 移 民 署 共 成 長
的 國 寶 級 署 長

— 何榮村前署長專訪
文 / 圖 秘書室科長  黃柏元、約僱人員  孟翎　　

何前署長精熟法令，被同仁尊為「移民法規之父」，甚至還編寫「申
請出國手續須知」一書。

96年 1月 2日移民署成立時，吳前署長與科長級以上幹部合影。
何前署長（前排左 5）當時職務為主任秘書。

106年1月19日何前署長參加國安團隊春節茶會，與蔡英文總統合影。

孤軍不孤 政府專案協助

接管陸務工作 建立居留制度

組織改造 法制奠基

解嚴前後 見證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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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境管局局長轉任，當初成立需要的廳舍也是他親自

全省走透透，到處去找去租，以前專二大隊還需要跟臺

中市專勤隊一起辦公，非常擁擠。

像這棟大樓（署本部）84 年起從警總那邊搬進

來，20 年了都還不會漏水，這也要感謝當年汪元仁 

局長的細膩規劃和籌建。

移民署跟境管局很不同的地方是以前移民署只會

看申請案，現在多了一個專勤隊跟國境隊，服務大隊就

是承接申請案，這些都在一年內就整個轉型過來。以前

不懂得移民輔導怎麼做，因為都是內政部戶政司在做，後

來有服務站我們就自己做。現在別人對我們這個區塊的

表現都抱持正面評價。而在謝立功前署長來的時候，我

們對於新聞推動移民署的正面形象不遺餘力。

尤其是新住民在臺貢獻部分，都希望盡量讓它能

在媒體面前正面呈現，要盡力扭轉新住民給外界假結

婚、賣淫的負面觀感。現在也有很多新住民在臺灣走出

自己的路，像林麗蟬立法委員，當年也是在我們服務站

當志工充分合作，成立協會等等。現在的成功也都是有

過當時的刻苦，很多新住民都像她這樣一路走過來的。

Q：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團遊的速件處理也是很棒

的工作經驗。

A：今天我們政府對陸客來臺有一個配額機制，如果

照配額機制走不會像現在有遊覽車跟旅館太多的問

題。但當初兩岸交流密切，開放後人一次全部過來，旅

行社也拼命擴建，就變成配額不夠用。不夠就要往

後排，如果我們堅守不增加那排就按照順序排，旅

館跟遊覽車擴張就不會這麼快，照制度也能細 

水長流。

大陸地區他們那邊有一個先訂機票再辦手續的

壞習慣，結果機票訂 1 個月配合要等 2 個月。外交

部速件處理是 4 天發證，如果趕不及提前 3 天就

900 元。今天我們的速件規定 2 天發證只能提前一

天。提前一天 300元，一團 40個人也才收 1萬 2,000

元。他可以提前 2 個月照算一天 300 元。提前 2 個

月付 72 萬就先給你證，全部船票機票訂了就直接都

來覺得只要繳錢就可以來。現在板橋那邊還有旅館

蓋好了不敢開張，因為一開張人事營運費用會虧而

坐吃山空。所以為什麼要配額就是怕擴張太快，那

時候速件費制度多收了 10 億，但整個配額機制破壞

的結果是現在一天到晚就在抗議。

Q：還有一次被記了 2 大功，包括內部控制還有兩岸

小三通？

A：先講小三通的部分，當時是蔡總統當陸委會主委、張

俊雄擔任行政院長時期推小三通。在本署來講是管發

證，金門馬祖那時候請基隆港跟高雄港派人來，我們就

派一個主任在那邊督導，最後如期敲鑼打鼓地完成。

當時行政院頒獎章給吳學燕前副局長並且頒發

5400 元獎金，我那時候擔任行政室主任，是行政院頒

獎狀。那時候規定頒獎狀可以記 2 大功，這就是 2 大功

的由來。剛開始是單向只有去的沒有來的，大陸是有管

制，不是說你開放我就跟著開放，到馬政府時候小三通

人數才多了起來。

再來講內控機制，行政院主計總處推內控機制時

是歸主計管而不是我。但謝立功前署長叫我督導，我就

一步一腳印地做。那時候什麼是內控大家也不知道，最

主要我們走在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前面。我們做稽核制

度後來他們也學著我們稽核，內部控制如果沒稽核就

是白搭。本來一年稽核 2次到一年稽核 1次，後來又把

稽核成效列到績效評核內，第一年時分數還佔 40%很

高，後來改成 20%。大家就很重視排名。這也讓本署成

為內部控制在全國的標竿，我們還把內控跟電腦結合

在一起，因為如果光寫文件不跟電腦結合就很累。發現

一個缺點後如何跟電腦結合改進，因為用電腦才不會

錯。說真的剛說鐘副署長那件事情，app 是幾秒鐘就回

復人家的東西。人家想說為什麼我不能出去？還要去櫃

檯問，已經一肚子火。總之行政院主計總處來評核時我

們被評為特優等，可以記 2大功。

小三通我只是負責規劃跟找錢，實地執行的是當

地的主任，一個是唐聖光，一個是周和凱。

Q：防治 SARS 的時候署長也是被記 2 支功。

A：SARS 當時國境入出境管制組是由陸委會當召集

人，那時候大家都恐慌了，SARS是從大陸來的，我們要

配合做入出境管制的工作提供旅客名單，在飛機場那邊

查出感染 SARS 後要去調單子給疾病管制署（當時疾

病管制局）讓他們去找這些人再量體溫、居家隔離，如

果在機場檢測到誰的體溫比較高，那班飛機的名單也是

要趕快給疾病管制署。

Q：發放外配與港澳陸配消費券工作也記了 1 大功。

A：馬政府剛上臺時因為要提振經濟，就發放國人消費

券，像臺灣人選舉有戶籍沒問題，但外配陸配居留證資

料都在我們這。內政部就說外配陸配歸移民署管，有戶

籍的歸地方管，他們說要像選舉一樣設發放地點。第一

個造冊，第二個通知，什麼時候領要到哪裡領？因為陸

配外配相對來說人數較少，就變成每個鄉站陸配外配多

的地方設幾個發放點，他們說你們的證我們看不懂，所

以他們發消費卷我們負責驗證，服務大隊跟移民事務組

大家都充分合作。

我們11樓禮堂郵包一綑一綑大家都很賣命在做，是

當時的移民事務組的張素紅組長負責發放地點，服務大

隊負責陸配外配名單，每個人都趴在地上做的。

Q：有關於服務處的成立 ?

A：第一個高雄、第二個台中、第三個花蓮，南部、中部、東

部都是我成立的。高雄何森桂是第一任主任，包括高雄

以前是在國際商業銀行，現在搬到東南水泥大樓也是我

去處理的。

國際合作則是謝立功前署長打頭陣去蒙古與他們

移民局長簽訂MOU，今年我們請有簽定 MOU 的國家

派移民官來參訪學習，巴拉圭、巴拿馬跟印尼移民局長

來我都儘量去推銷國境有完整的教育訓練、設備與器

材，可幫他們訓練移民官。後來他們就派人來學了。本

來想先做兩個禮拜，但第一期就先安排了1個禮拜的參

訪，國情不同看的東西都不同，各國移民官們都表示非

常的新鮮且學習良多，連蒙古他們的移民局長都想來。這

現今許多新住民及其二代子女已在臺灣有很好的發展。如立法委員
林麗蟬（左圖左 2）、新二代陳金鈴（右圖右立者）等人本刊均有
大篇幅報導。

103年度本署在何前署長（右）帶領下榮獲「政府內部控制考評作
業特優獎」獎狀。

82年6月19日本署臺中服務處成立。何前署長（右2）與同仁合影。

104年 7月 28日至 8月 2日何前署長（左 7）率本署同仁至大陸
地區寧夏市參與第 7屆兩岸旅遊交流圓桌會議，雙方合影留念。

兩岸往來 細水長流

內控機制 績效卓著

發放消費券 嘉惠外配陸配
國際合作 積極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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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我們國家跟其他國家交流更密切，在人口販運

4P 裡面建立夥伴關係的面向，國際夥伴的關係多了，像

是東南亞的幾個國家對我們會有幫助。這件事有個好的

開頭，慢慢去建置希望能繼續走下去。

Q：印象中署長好像有一段時間得過癌症，現在已經

痊癒。能否講述一下過程？

A：我在擔任副署長任內腳上長一個包，平常在家就塗

抹面速力達母但沒有用，後來去和平醫院看皮膚科，醫

生覺得有問題就讓我去切片檢查。

一個禮拜以後看結果，只給了我一個條子讓我去

找皮膚腫瘤科，檢查出來寫卡波西氏瘤，我就去金石堂

看醫學書，就是大家說的皮膚惡性腫瘤，我又趕緊去台

大醫院看皮膚腫瘤科。醫生就讓我先去照放射線，一個

療程每週一到週五不間斷。防癌保險手術一次可以領

1,200 元， 照一次放射線領 1,200 元就這樣領了 2萬

4,000 元，我就很高興啊。照完之後腳完全乾掉，原本

腫包的地方只剩下一個小黑點，回診時醫生說已經變那

麼小就不用動手術切割了，這樣的狀況又轉移發生了幾

次、割了幾次，直到後來我去練功就沒復發了。

我現在每天 5 點半就起床練功，一開始做體操、跑

步，再來收工做靜功。基本上平常上班都沒時間做，假日

有做，退休後就做全套的。我們會在戶外跟著口訣，返

老還童功最主要是壓氣，就是暫時停止呼吸 21秒。停

止呼吸的時候體內氧氣熱氣就開始亂轉，會把癌細胞殺

死！包括部長都很喜歡聽我講這些故事，這對治療癌症

是有效的，我們練功的地方很多得到乳癌的女性，後來

都沒有再復發。

另外一次重大病痛則是車禍受傷，我在擔任境管局

行政室主任期間，有一次載著內人到臺北長庚醫院，摩

托車快到醫院時不慎摔倒。當時左膝劇痛，全身大冒冷

汗，無法站立，醫院診斷結果是左膝骨折，一連串手術

後是更冗長的復健過程。因住家沒有電梯設備而小腿

骨折打鋼釘根本無法爬樓梯，因此上班後索性長住辦

公室數個月。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因為長住辦公室的緣

故，長官交辦任何事情無分晝夜，只要能力所及就全力

以赴，這樣的態度深受當時曾文昌局長的信任與倚重，才

在後來境管局主任秘書出缺時獲得拔擢。所以車禍骨折

這件事情，現在回想起來還跟升遷有些關係呢！

最後我期待本署科技化的設備要有，但還是要有

更人性化的管理。制度當然是這樣設置，但規範上要人

性化。舉例來說，如果有人 31號的飛機出國，你竟然在

晚上 10 點半時因為他剩 2小時才解除列管不准他報

到，這就會有問題。就是缺少一個人性，出國 3個小時

前報到是天經地義的，這是可以用人工應變處理的事

情。今天是因為在桃園機場還有地方有人可以問，在臺

北車站的機場捷運還沒人可以問呢。

《採訪小組後記》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評論管仲說：「其為政也，善

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 ...」意思是說：「管

仲執政的時候，善於把禍患化為吉祥，使失敗轉化為成功。他

重視分別事務的輕重緩急，慎重地權衡事務的利弊得失…」。

採訪何前署長的過程中，我們彷彿坐進了移民署的歷史

時光機，見證了大時代的重大進程，眼界為之一開，視野更為

遼闊；而綜觀何前署長一路走來，豐功偉業的背後，其實是勤

奮踏實的工作精神與態度累積而成。而他遇事不迴避、不退

縮，勇往直前化挫折為前進向上的動力與契機，在督導內控

機制使本署成為各公務機關模範生與在遭遇到病魔與車禍

打擊這兩件事上，我們都可清楚地看到！所謂「善因禍而為

福，轉敗而為功」正是何前署長擔任公務與處世為人的最佳 

寫照！

因禍為福 否極泰來
殷殷期許 人性關懷

106年睦移班移民標竿學習課程，何前署長（左 5）與各國移民官合影。


